
关于调整临床医学专业教学计划的通知 

教育处〔2024〕教字 17号 

各有关教学单位、临床医学专业全体学生： 

医学部教育处于 2024 年 7 月组织临床医学专业教学委员会工作

会议，对临床医学专业培养方案进行论证，拟修订专业教学计划，涉

及内容如下： 

一、调整临床医学专业综合性考核安排 

学生在校期间，应按时参加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各项综合性考试。

成绩合格分别作为本科（阶段）或二级学科阶段的毕业条件。 

1.基础阶段综合考试（五年制） 

基础医学阶段培养完成后，由基础医学院负责组织考核，成绩以

百分制记载，60 分（含）以上为合格。本考试不设补考，不合格者可

在本科毕业前申请重考。 

2.临床阶段综合考试（五年制、八年制） 

临床系统课或整合课程学习完成后，参加由国家医学考试中心与

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联合发起的“临床医学专业（本科）水平测

试”，由医学部教育处联合各学院统一实施，内容包括理论和技能考

核，成绩以合格/不合格记。本考试不设补考，不合格者可在本科毕

业前申请重考。 

3.本科毕业考试（五年制、六年制） 

本科培养完成后（不含选科实习、自选学习），由医学部教育处



联合各学院统一组织考核，内容包括专业理论、临床技能和专业英语，

成绩分别以百分制记载，60分（含）以上为合格。任意科目不合格者

根据考试安排参加补考一次。 

六年制学生不参加专业英语考试。 

4.二级学科资格考试（八年制） 

作为八年制学生进入二级学科的学业条件，本科阶段培养完成后

（不含自选学习项目），由医学部教育处联合各学院统一组织，内容

包括专业理论、临床技能和专业英语，成绩分别以百分制记载，70分

（含）以上为合格。本考试不设补考，任意科目不合格者将不能进入

二级学科学习。 

不能进入二级学科者，本考试视为本科毕业考试，考试相关要求

同上。 

5.医师资格考试（八年制） 

自 2019 级起，进入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培养的学生，在二级学科

阶段须参加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医师资格考试（临床执业医师类）。合

格分数线以当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公告为准。

不合格者不影响二级学科轮转安排，可在毕业前申请重考；合格者方

可获得博士毕业资格。 

6.二级学科阶段考试（八年制） 

进入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培养的学生，进入二级学科阶段完成一年

的临床轮转后，由各临床学院负责组织考核，内容包括专业理论、临

床技能、临床思维和专业英语，成绩分别以百分制记载，60 分（含）



以上为合格。任意科目不合格者根据考试安排参加补考一次。 

7.二级学科毕业考试（八年制）

完成二级学科培养计划后，由各临床学院负责组织考核，在答辩

情况表中记载，内容包括思想品德考核、毕业综合评定和临床医学博

士专业学位临床能力毕业考核（含临床技能和临床思维能力考核）。 

二、调整部分临床课程教学安排 

1.调整五年制、六年制教学安排

“临床药理”“口腔科学”“康复医学”课程纳入临床专业选修

课管理，课程性质调整为专业限选课。 

2.调整临床医学专业部分课程成绩构成和记录方式

（1）全科医学课程成绩以合格（P）或不合格（NP）记；

（2）其他相关课程成绩采用百分制评定和记载，课程的总成绩

由平时成绩（40%）和期末成绩（60%）综合评定。 

涉及的课程和授课对象见下表： 

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学分* 总学时(理论/实践) 

传染病学 八年制、五年制、六年制 1.5 36（18/18） 

眼科学 八年制、五年制、六年制 1.5 36（9/27） 

耳鼻喉科学 八年制、五年制、六年制 1.5 36（9/27） 

皮肤病与性病学 八年制、五年制、六年制 1.5 36（9/27） 

麻醉学 八年制、五年制、六年制 1.5 40（10/30） 

中医及针灸学 八年制、五年制、六年制 2.0 45（31/14） 

全科医学 八年制、五年制、六年制 2.5 72（18/54） 






